
彰化高中學生生活常規

彰化高中生活輔導組



請假規定

事假、公假請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，事後辦
理一概不予准假。 

病假請持證明於三天內完成請假手續(未持
證明者一律核予事假)，逾期不予准假。



請假規定

當日因臨時事故無法到校，應於
上午九時前請家長致電校安中心
(04-7222121轉32401、32402、32602~7)
完成電話預請假，並於返校3日內完成
補請假，未配合者事後不予准假。 



門禁管制

上學期間各門口開放時間

中興門     0700-0730

華陽門    上放學期間
       (0810後請登記學生證)
 
宿藍門     0730-0810 



門禁管制

中興門和華陽門 

家長接送請遵示交通隊引導
 
確保交通安全及順暢 



手機使用

請參閱學生規範公告
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
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 



手機使用

手機放桌上? 看時間?
查單字?計算機? 

都是違反手機使用規定 



手機使用

注意：請勿在學校充電 
在學校充電 依規定警告乙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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